臺北市98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
國小組創意戲劇比賽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臺北市政府98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2） 臺北市政府98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 建立無性別歧視的生活環境，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二) 藉由性別平等教育建立尊重、關懷、友愛的教育學習環境。

(三) 加強對法令的認識，以營造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培養親師生批判、省思與具體實踐的行動力。
三、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新湖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臺北市麗湖國小、臺北市信義國小、臺北市武功國小、
臺北市文化國小、臺北市長春國小、臺北市民族國小 
七、實施對象: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

八、實施方式：

      （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校得自行組隊參加，各校採自由報名方式參加。
      （二）比賽時間：98年4月28日（星期二）
（三）比賽地點：臺北市麗湖國小（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363巷8號）
（四）彩排時間：視參加隊數，抽籤後，另行發文通知。
九、比賽規則：

（一）報名時間

            98年3月23日（星期一）起至98年4月2日（星期四）下午4時止，將報名表及內容簡介以電子檔傳送至新湖國小輔導室黃主任耀農電子信箱（hans2@tp.edu.tw），傳送後請再以電話（27963721轉18）加以確認，逾期不受理。
           ＊報名表格請逕自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http://www.gender.tp.edu.tw）或新湖國小網站（http://www.shes.tp.edu.tw）公佈欄下載使用。            
      （二）表演主題

          1.尊重多元智慧，倡導多元學習、不以性別刻版印象限制學習取向。

2.突破性別刻板印象，找出興趣，做我自己。

           3.適當的情感表達及健康的互動模式。

           4.同儕攜手共同參與學校活動，創造和諧校園生活。

     （三）表演時間-- 5至8分鐘。

     （四）表演計時--由第1人踏上舞臺起至最後1人離開舞臺止（含道具與舞臺佈置人員，後場工作人員得由師長或志工家長協助），凡不足或逾時30秒至60秒者扣總分2分，並逐次類推累計。

     （五）領隊說明會及抽籤日期—98年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時

          請各校在規定時間派代表出席，至麗湖國小會議室，當眾抽籤決定序號，未親自到場者由承辦單位代表抽籤，不得異議。

     （六）比賽當日未按序號上臺表演者（唱名三次）視同棄權。

     （七）參加隊伍

1.應穿著便服出場，不得出現校名、校徽。

2.演出內容不得出現與學校校名、校徽相似之道具或台詞。

3.演員限定該校設有學籍學生，年級不限。

4.演員人數（含道具與舞臺佈置人員）不得超過30人。
違反上述任一項者扣總分5分。

     （八）評分標準—   符合主題內容       40％      戲劇表演技巧      25％

                  團隊整體創意       25％      舞台道具運用      10％ 

 十、獎勵：

（一）視比賽報名隊數錄取前六名及優選隊伍若干（以不超過參賽隊伍1/2為限），另評選出最佳男、女演員獎、最佳劇情獎、最佳創意獎各ㄧ名，榮獲1-6名之學校由教育局頒發獎狀、禮券，第1名贈送禮券3000元，第2名贈送禮券2000元，第3名贈送禮券1000元，第4-6名禮券500元，其餘獎項頒發獎狀；獲獎學生由學校依校規從優獎勵。

（二）榮獲第一、二、三名學校有功人員，核敘嘉獎2次1人、嘉獎1次2人；榮獲第四、五、六名學校有功人員，核敘嘉獎1次3人；榮獲優選學校有功人員，核敘嘉獎1次2人；榮獲最佳劇情及最佳創意獎之學校有功人員，核敘嘉獎1次1人。

（三）承辦與協辦學校統一由教育局從優敘獎。

十一、決賽優勝隊伍應配合校內或校外相關宣導活動公開表演。

十二、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98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國小組創意戲劇比賽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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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抽籤決定）              
	指導老師：

	主題名稱：

	內容簡介：（劇情人物介紹）

	臺北市98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國小組創意戲劇比賽
參與演出學生名單（不限年級、人數至多30人）
校名：                        領隊：            

	編號
	姓   名
	性別
	編號
	姓    名
	性別
	編號
	姓    名
	性別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備註
	


3
1

